保密承诺函

北京美尔目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1.本人/本司将对管理人或北京美尔目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尔目医管公司”）向本人/本司提供的保密信息予以严格保密。本函所述保密信息是指：管理人或美尔目医管公司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纸质或者电子等形式向本人/本司披露、提供的信息。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美尔目医管公司的业务、财务、人员等非公开信息且不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保密。
2.本人/本司将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保密信息，除为评估及谈判之需要，向有必要知晓保密信息的信息接受方的董事、管理人员、经理、顾问（包括律师、会计师）披露之外，保证信息接受方不向任何其他人士披露保密信息。未经管理人授权，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出售、公布、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3.本人/本司不会将任何保密信息用于参与意向购买人招募和遴选之外的任何目的。
上述各项承诺均系本人/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人/本司将保证和遵守，并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意向购买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